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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個人資料保護與管理制度 

專業證照人員資格管理與維護要點 

 

修正與公告日期：2026年 06月 01日 

 

0. 依據 

「臺灣個人資料保護與管理制度專業證照人員資格管理與維護要點」（以下稱

「本要點」）依據「臺灣個人資料保護與管理制度維運規章」（以下稱「本規章」）

制定。 

1. 目的 

本要點旨在訂定「臺灣個人資料保護與管理制度」（以下稱「本制度」）之專業

證照人員資格管理機制及維護流程，提升個人資料管理制度領域之專業知識及

精通程度，使其具備個人資料管理制度建置、維運、評量、驗證之能力。 

2. 用詞定義 

本要點用詞定義除下列者外，均依本規章及本制度之規定為準： 

(1) 維運機構：係指負責本制度之建置、維運與推行之機構。 

(2) 專業證照人員：係指具有本制度之個人資料管理師、個人資料內評師及個

人資料驗證師資格者。 

(3) 證照課程：係指維運機構所開設或認可之個資專業證照課程。 

(4) 個資隱私專業課程：係指維運機構所開設或認可之個資隱私專業課程或講

座。 

(5) 官方網站：係指用以公告本制度相關文件及資訊之網站；首頁網址為：

www.tpipas.org.tw。 

3. 資格標準 

3.1. 專業證照人員資格 

專業證照人員資格取得條件如下： 

(1) 修畢證照課程並通過本要點 4.1. 之書面測驗評量；或 

(2) 無本要點 3.3. 禁止擔任專業證照人員之事由。 

3.2. 維運機構人員取得專業證照人員資格 

維運機構人員經維運機構培訓且最近三年內擔任證照課程講師或曾擔任本制

度驗證觀察員三件以上者，得向維運機構申請專業證照人員資格。【附件一：

專業證照人員資格取得申請表（限於維運機構人員）】 

3.3. 專家學者取得專業證照人員資格 

專家學者符合相關資格，且經維運機構審核通過後，得向維運機構申請專業證

照人員資格。【附件二：專業證照人員資格取得申請表（限於專家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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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禁止擔任專業證照人員之事由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得擔任本制度專業證照人員，其已擔任者，當然解任： 

(1) 曾因違反個人資料保護相關法令，而經有罪判決確定，尚未執行、尚未執

行完畢，或執行完畢、緩刑期滿或赦免後未逾三年者。 

(2) 無行為能力或限制行為能力者。 

(3) 受輔助宣告尚未撤銷者。 

3.5. 資格效期 

(1) 專業證照人員之資格效期，自證書所載日期起三年內有效。 

(2) 專業證照人員於資格效期屆滿前，達成本要點 6. 資格維護規定者，其資

格效期展延三年。 

(3) 專業證照人員於證照有效期間內，另取得個人資料內評師或個人資料驗證

師者，其所有專業證照人員之資格效期，統一自最近取得之證書所載日期

起三年內有效。 

3.6. 資格失效 

專業證照人員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資格失效： 

(1) 除本要點 3.2. 或 5.2. 所列之得申請專業證照人員資格或執業登錄者外，

專業證照人員於資格效期屆滿後，仍未達成本要點 6. 資格維護規定者。 

(2) 其他經維運機構公告之資格失效事由者。 

3.7. 資格復效 

專業證照人員資格失效者，得以下列方式之一向維運機構申請資格復效【附件

三：專業證照人員資格復效申請表】；其專業證照人員之資格效期，自復效通

知核發日起三年內有效，逾期不予受理： 

(1) 自資格效期屆滿之翌日起三年內，檢附最近三年內累積維運機構所認可之

資格維護點數至少二十點之出席或出勤證明，向維運機構申請資格復效並

通過者。 

(2) 修畢同級證照課程並依據本要點 4.1. 通過書面測驗之評量者。 

3.8. 專業證照人員名單查詢 

取得專業證照人員資格者，於官方網站供查詢之；專業證照人員資格失效者，

於官方網站查詢名單中註記之。 

4. 評量 

4.1. 評量方式 

(1) 專業證照人員透過課程表現及書面測驗之評量方式，認定其專業能力。 

(2) 書面測驗之評量合格標準為百分之七十以上之成績。參與書面測驗者應遵

守維運機構所發布之測驗規則及相關規定。 

(3) 課程表現依出席狀況及課程參與度進行評量。課程缺席（含請假）達總時

數四分之一者，不得參與書面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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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書面測驗之補行及費用 

完成專業證照人員課程而書面測驗未達百分之七十以上之成績者，得於課程結

束之翌日起一年內補行測驗。首次補行測驗免繳交費用，其後每次補行測驗酌

收費用新台幣一千元整。 

5. 執業登錄 

5.1. 個人資料驗證師之執業登錄 

取得個人資料驗證師資格者，應於資格有效期間內，實際為本制度驗證機構執

行驗證業務，並檢附下列證明，向維運機構申請執業登錄【附件四：個人資料

驗證師執業登錄申請表】；如未提交者，則不得以個人資料驗證師身分執行驗

證業務： 

(1) 申請執業登錄前三年內，曾擔任本制度驗證觀察員五件以上；或 

(2) 最近二年內曾實際執行經維運機構公告認可之個人資料管理系統，或經財

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公告認可之資訊安全管理系統驗證五件以上之經

驗，且最近一年內仍持續執行；或 

(3) 曾實際輔導組織建立經維運機構公告認可之個人資料管理系統，或經財團

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所公告認可之資訊安全管理系統五件以上之經驗，且

最近三年內仍均持續執行上述管理系統之輔導業務，並有實績；或 

(4) 曾擔任 ISO 27001 主導稽核員或具備律師資格，且最近二年內曾有實際

執行經維運機構公告認可之個人資料管理系統，或經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

金會所公告認可之資訊安全管理系統驗證二件以上，或擔任上述管理系統

驗證之觀察員五件以上之經驗。 

5.2. 維運機構人員取得個人資料驗證師資格之執業登錄 

(1) 維運機構人員經維運機構培訓並擔任本制度驗證人員，且最近三年內仍有

擔任本制度驗證人員之紀錄者，得依本要點 3.2. 向維運機構申請取得個

人資料驗證師資格後，申請個人資料驗證師之執業登錄。 

(2) 維運機構人員於任職於維運機構期間，僅得依維運機構之指派，執行驗證

業務。 

(3) 曾擔任本制度驗證觀察員三件以上之相關證明。 

5.3. 專家學者取得個人資料驗證師資格之執業登錄 

(1) 曾於五年內擔任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22 條第 5 項所稱之主管機關行政檢查

率同之資訊、電信、法律或其他專業人員。 

(2) 任職於資訊、電信、法律或其他相關專業領域之大專院校教師。 

(3) 其他經維運機構認定具備個人資料保護專業知識或實務經驗者。 

6. 資格維護 

6.1. 資格維護要求 

取得專業證照人員資格者，應自最近取得之證書所載日期起三年內，累積維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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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所認可之資格維護點數至少十五點，以維持資格之有效性。 

6.2. 點數認列方式 

專業證照人員以下列方式之一認列資格維護點數： 

(1) 參與個資隱私專業課程。 

(2) 參與由維運機構或其指定之外部機構所辦理之活動或會議。 

(3) 維運機構人員擔任個資隱私專業課程之講師，或維運機構之驗證員及觀察

員。 

(4) 其他由維運機構公告認列之項目。 

6.3. 點數計算原則 

(1) 資格維護點數最小單位為一點，由維運機構依本要點 6.2. 之認列方式，

檢視出席或出勤情形認列計算點數，並核發出席或出勤證明。 

(2) 專業證照人員對於資格維護點數認列如有疑義，應於課程、活動或會議結

束之翌日起一個月內，檢附相關出席或出勤證明，向維運機構提出疑義申

請【附件五：資格維護點數認列疑義申請表】，逾期不予受理。 

7. 執業登錄之維護 

已完成執業登錄之個人資料驗證師，依本要點 6. 符合資格維護之規定後，應

於資格有效期間內，實際為本制度驗證機構執行驗證業務，並檢附下列證明，

向維運機構申請執業登錄更新【附件六：個人資料驗證師執業登錄更新申請

表】，以維持執業登錄之有效性；如未提交者，則不得以個人資料驗證師身分

執行驗證業務： 

(1) 最近三年內曾執行本制度驗證之紀錄清冊，且須至少執行一件以上；或 

(2) 最近三年內曾擔任本制度驗證觀察員三件以上；或 

(3) 最近三年內曾實際執行經維運機構公告認可之個人資料管理系統，或經財

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公告認可之資訊安全管理系統驗證二件以上之經

驗；或 

(4) 最近三年內曾實際輔導組織建立經維運機構公告認可之個人資料管理系

統，或經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所公告認可之資訊安全管理系統二件以

上；或 

(5) 曾擔任 ISO 27001 主導稽核員或具備律師資格，且最近三年內曾有實際執

行經維運機構公告認可之個人資料管理系統，或經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

會所公告認可之資訊安全管理系統驗證一件以上，或擔任上述管理系統驗

證之觀察員三件以上之經驗。 

8. 費用之實施 

維運機構因執行本要點所需收取之各項費用，其收取項目或數額，由維運機構

於官方網站公告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9. 要點之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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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要點由維運機構於官方網站公告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臺灣個人資料保護與管理制度專業證照人員資格管理與維護要點附件一 

 

專業證照人員資格取得申請表（限於維運機構人員） 

姓  名 
中     

英                                     （建議與護照相同） 

電子郵件     

紙本證書寄

發地址 

   （郵遞區號）   市/縣   鄉/鎮/市/區   村/里   鄰   大道/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之   室 

申請資格類

別 

□個人資料管理師 

□個人資料內評師 

□個人資料驗證師 

申請條件 

依據「臺灣個人資料保護與管理制度專業證照人員資格管理與維護要

點」 3.2. 規定，維運機構人員經維運機構培訓且最近三年內擔任證照

課程講師或曾擔任本制度驗證觀察員三件以上者，得向維運機構申請

取得個人資料管理師、個人資料內評師及個人資料驗證師資格。 

證明文件 

□完成維運機構培訓之相關證明。 

□最近三年內擔任證照課程講師之相關證明。 

□曾擔任本制度驗證觀察員三件以上之相關證明。 

聲明事項 

本人                 瞭解並聲明本人係據實填寫本表申請內容，並

於本表提交後三年內，接受及配合臺灣個人資料保護與管理制度之維

運機構隨機抽查。未配合或經查不實者，將取消該專業證照人員資格，

並承擔所有法律責任。 

                    （親簽） 

西元        年        月        日 

以下由維運機構人員填寫 

審核結果 

□符合 

證書字號：TPIPAS－             ：              

證書日期：西元          年          月          日 

□不符合，理由： 

 

 

審核人員及

日期 

審核人員：          

西元        年        月        日 



臺灣個人資料保護與管理制度專業證照人員資格管理與維護要點附件一 

 

專業證照人員資格取得申請表（限於專家學者） 

姓  名 
中     

英                                     （建議與護照相同） 

電子郵件     

紙本證書寄

發地址 

   （郵遞區號）   市/縣   鄉/鎮/市/區   村/里   鄰   大道/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之   室 

申請資格類

別 

□個人資料管理師 

□個人資料內評師 

□個人資料驗證師 

申請條件 

依據「臺灣個人資料保護與管理制度專業證照人員資格管理與維護要

點」 3.3. 規定，專家學者符合相關資格，且經維運機構審核通過後，

得向維運機構申請取得個人資料管理師、個人資料內評師及個人資料

驗證師資格。 

證明文件 

□任職於資訊、電信、法律或其他相關專業領域之大專院校之聘書或

在職證明文件。 

□擔任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22 條第 5 項所稱之主管機關行政檢查率同

之資訊、電信、法律或其他專業人員之相關證明文件。 

□其他經維運機構認定具備個人資料保護專業知識或實務經驗者，並

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聲明事項 

本人                 瞭解並聲明本人係據實填寫本表申請內容，並

於本表提交後三年內，接受及配合臺灣個人資料保護與管理制度之維

運機構隨機抽查。未配合或經查不實者，將取消該專業證照人員資格，

並承擔所有法律責任。 

                    （親簽） 

西元        年        月        日 

以下由維運機構人員填寫 

審核結果 

□符合 

證書字號：TPIPAS－             ：              

證書日期：西元          年          月          日 

□不符合，理由： 

 

 

審核人員及

日期 

審核人員：          

西元        年        月        日 



臺灣個人資料保護與管理制度專業證照人員資格管理與維護要點附件三 

 

專業證照人員資格復效申請表 

姓  名     

證書字號 TPIPAS－             ：              

申請條件 

依據「臺灣個人資料保護與管理制度專業證照人員資格管理與維護要

點」 3.7. 規定，專業證照人員資格失效者，得以下列方式之一辦理資

格復效；其專業證照人員之資格效期，自復效通知核發日起三年內有

效，逾期不予受理： 

(1) 自資格效期屆滿之翌日起三年內，檢附最近三年內累積維運機構

所認可之資格維護點數至少二十點之出席或出勤證明，向維運機

構申請資格復效並通過者。 

(2) 依據本要點 4.1. 通過書面測驗之評量者。 

證明文件 

□ 最近三年內累積維運機構所認可之資格維護點數至少二十點之出席

或出勤證明。 

□已通過書面測驗之評量。（測驗日期：西元      年    月    日） 

聲明事項 

本人                 瞭解並聲明本人係據實填寫本表申請內容，並

於本表提交後三年內，接受及配合臺灣個人資料保護與管理制度之維

運機構隨機抽查。未配合或經查不實者，將取消該專業證照人員資格，

並承擔所有法律責任。 

                    （親簽） 

西元        年        月        日 

以下由維運機構人員填寫 

審核結果 

□符合 

證書字號：TPIPAS－             ：              

證書日期：西元          年          月          日 

□不符合，理由： 

 

 

審核人員及

日期 

審核人員：          

西元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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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料驗證師執業登錄申請表 

姓  名     

證書字號 TPIPAS－             ：              

申請條件 

一、 依據「臺灣個人資料保護與管理制度專業證照人員資格管理與維

護要點」 5.1. 規定，取得個人資料驗證師資格者，應於資格有

效期間內，實際為本制度驗證機構執行驗證業務，並檢附下列證

明，向維運機構申請執業登錄；如未提交者，則不得以個人資料

驗證師身分執行驗證業務。 

二、 依據「臺灣個人資料保護與管理制度專業證照人員資格管理與維

護要點」 5.2. 規定，應於資格有效期間內，實際為本制度驗證

機構執行驗證業務，並檢附下列證明，向維運機構申請執業登錄；

如未提交者，則不得以個人資料驗證師身分執行驗證業務。 

三、 依據「臺灣個人資料保護與管理制度專業證照人員資格管理與維

護要點」 5.3. 規定，應於資格有效期間內，實際為本制度驗證

機構執行驗證業務，並檢附下列證明，向維運機構申請執業登錄；

如未提交者，則不得以個人資料驗證師身分執行驗證業務。 

證明文件 

□個人資料驗證師： 

□申請執業登錄前三年內，曾擔任本制度驗證觀察員五件以上之相

關證明。 

□最近二年內曾實際執行經維運機構公告認可之個人資料管理系

統，或經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公告認可之資訊安全管理系統

驗證五件以上之經驗，且最近一年內仍持續執行之相關證明。 

□曾實際輔導組織建立經維運機構公告認可之個人資料管理系統，

或經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所公告認可之資訊安全管理系統

五件以上之經驗，且最近三年內仍均持續執行上述管理系統之輔

導業務，並有實績之相關證明。 

□曾擔任 ISO 27001 主導稽核員或具備律師資格，且最近二年內

曾有實際執行經維運機構公告認可之個人資料管理系統，或經財

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所公告認可之資訊安全管理系統驗證二

件以上，或擔任上述管理系統驗證之觀察員五件以上經驗之相關

證明。 

□維運機構人員： 

□專業證照人員資格取得申請表（限於維運機構人員）。 

□完成維運機構培訓之相關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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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擔任本制度驗證人員，且最近三年內仍有擔任本制度驗證人員

之紀錄。 

□曾擔任本制度驗證觀察員三件以上之相關證明。 

□專家學者： 

□曾於五年內擔任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22 條第 5 項所稱之主管機關

行政檢查率同之資訊、電信、法律或其他專業人員之相關證明。 

□任職於資訊、電信、法律或其他相關專業領域之大專院校教師，

並檢附聘書或在職證明文件。 

□其他經維運機構認定具備個人資料保護專業知識或實務經驗者，

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聲明事項 

本人                 瞭解並聲明本人係據實填寫本表申請內容，並

於本表提交後三年內，接受及配合臺灣個人資料保護與管理制度之維

運機構隨機抽查。未配合或經查不實者，將取消該專業證照人員資格，

並承擔所有法律責任。 

                    （親簽） 

西元        年        月        日 

以下由維運機構人員填寫 

審核結果 

□符合，登錄完成。 

□不符合，理由： 

 

 

審核人員及

日期 

審核人員：          

西元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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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格維護點數認列疑義申請表 

姓  名     

證書字號 TPIPAS－             ：              

申請條件 

依據「臺灣個人資料保護與管理制度專業證照人員資格管理與維護要

點」 6.3.(2) 規定，專業證照人員對於資格維護點數認列如有疑義，應

於課程、活動或會議結束之翌日起一個月內，檢附相關出席或出勤證

明，向維運機構提出申請，逾期不予受理。 

申請事由 

 

 

 

證明文件 □課程、活動或會議出席或出勤之相關證明。 

聲明事項 

本人                 瞭解並聲明本人係據實填寫本表申請內容，並

於本表提交後三年內，接受及配合臺灣個人資料保護與管理制度之維

運機構隨機抽查。未配合或經查不實者，將取消該專業證照人員資格，

並承擔所有法律責任。 

                    （親簽） 

西元        年        月        日 

以下由維運機構人員填寫 

審核結果 

□有理由，說明： 

 

 

□無理由，說明： 

 

 

審核人員及

日期 

審核人員：          

西元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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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料驗證師執業登錄更新申請表 

姓  名     

證書字號 TPIPAS－             ：              

申請條件 

依據「臺灣個人資料保護與管理制度專業證照人員資格管理與維護要點」 

7. 規定，已完成執業登錄之個人資料驗證師，依本要點 6. 符合資格維護之

規定後，應於資格有效期間內，實際為本制度驗證機構執行驗證業務，並檢

附下列證明，向維運機構申請執業登錄更新，以維持執業登錄之有效性；如

未提交者，則不得以個人資料驗證師身分執行驗證業務。 

證明文件 

□最近三年內曾執行本制度驗證之紀錄清冊，且須至少執行一件以上之相

關證明。 

□最近三年內曾擔任本制度驗證觀察員三件以上之相關證明。 

□ 最近三年內曾實際執行經維運機構公告認可之個人資料管理系統，或經

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公告認可之資訊安全管理系統驗證二件以上經

驗之相關證明。 

□最近三年內曾實際輔導組織建立經維運機構公告認可之個人資料管理系

統，或經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所公告認可之資訊安全管理系統二件

以上之相關證明。 

□ 曾擔任 ISO 27001 主導稽核員或具備律師資格，且最近三年內曾有實際

執行經維運機構公告認可之個人資料管理系統，或經財團法人全國認證

基金會所公告認可之資訊安全管理系統驗證一件以上，或擔任上述管理

系統驗證之觀察員三件以上經驗之相關證明。 

聲明事項 

本人                 瞭解並聲明本人係據實填寫本表申請內容，並於本

表提交後三年內，接受及配合臺灣個人資料保護與管理制度之維運機構隨

機抽查。未配合或經查不實者，將取消該專業證照人員資格，並承擔所有法

律責任。 

                    （親簽） 

西元        年        月        日 

以下由維運機構人員填寫 

審核結果 

□符合，登錄維護完成。 

□不符合，理由： 

 

 

審核人員及日

期 
審核人員：          

西元        年        月        日 

 


